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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賑災基金 

撥款申請須知  

賑災基金成立的目的

( 1 ) 賑災 基金於一九 九三年 十二月一日 根據《 公共財政條 例》

成立 ，用以提供 一個現 成的機制， 以便香 港能夠對香 港境

外發生的災禍的人道援助要求作出迅速回應。

申請資格

( 2 ) 申請機構 1必須是在香港註冊，並根據《稅務條例 》（第 112
章）第 88 條獲豁免繳 稅的慈善機 構。如 初次申請賑 災基

金， 申請機構必 須呈交 過去三年的 年度報 告、過去三 年的

經審 核帳目、於 香港註 冊的證明文 件， 以 及根據《稅 務條

例 》（第 11 2 章）第 8 8 條獲豁免繳稅慈善機構的證明文件。

申請時限

(3) 為確 保基金符合 緊急救 助的目的， 申請機 構應於災禍 發生

後盡 快提交申請 。如申 請機構於災 禍發生 三個月後才 提交

申請 ，有關撥 款 申請可 能因未符合 緊急救 助的目的而 不獲

考慮 。如屬水災 或旱災 等可能持續 多時的 災禍，在判 斷災

禍發 生日期時， 可參考 其他資料（ 例如有 關國家、地 區政

府或國際救援機構發出賑災呼籲的日期 ）。

申請程序

( 4 ) 申請 機構如欲提交申請 ，應填妥附載的 申 請表格 ，以郵寄

或電 郵 方式把填 妥的申 請表格送達 賑災基 金諮詢委員 會秘

書處（下稱「秘書處」）。

賑災地點

( 5 ) 申請 機構需在申 請表格 中擬訂賑災 範圍， 包括列出一 個或

多於 一個進行賑 災的省 級地點、縣 級地點 及鄉鎮級目 標地

1 申 請 機 構 定 義 如 下 ： 在 香 港 註 冊 並 根 據 《 稅 務 條 例 》（ 第 11 2 章 ） 第

8 8 條 獲 豁 免 繳 稅 的 慈 善 機 構，負 責 提 交 撥 款 申 請 予 賑 災 基 金 諮 詢 委 員

會 秘 書 處 ， 與 秘 書 處 聯 絡 ， 以 及 統 籌 、 執 行 賑 災 計 劃 及 ／ 或 監 督 當 地

辦 事 處 和 當 地 合 作 夥 伴 執 行 賑 災 計 劃 。

https://www.admwing.gov.hk/chi/pdf/DRF_Application_form_c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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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。 為避免資源 重疊， 當有另一申 請機構 就同一災禍 擬訂

的目 標賑災地點 及救援 項目／物資 出現重 疊時，有關 撥款

申請可能不獲考慮。  

救援項目／物資  

( 6 )  如申 請機構擬派 發救援 物資，應在 評估當 地災情後， 視乎

災民 需要和當地 生活及 飲食習慣等 因素， 訂定 派發物 資的

種類 及數量，以 確保物 資符合緊急 救助的 目的和切合 災民

需要。  

( 7 )  申請 機構每次採 購程序 須取得不少 於三個 報價記錄， 以確

保適當運用撥款採購救援物資，有關程序亦須公平和公開。 

( 8 )  如申 請機構擬提 供實物 以外災後支 援，請 同時參閱實 物以

外災 後支援的相 關指 引 ，並根據指引在申 請表格內提供資

料。  

行政開支  

( 9 )  行政 開支必須為 一次性 支出並只用 於獲批 准的賑災計 劃。

有關款項不得多於撥款 的 5 %或總開支 的 5 %，以較少者為

準。 行政開支不 得用以 資助申請機 構的日 常運作（包 括人

員薪 酬）。然而 ，若申 請機構調派 有關人 員參與賑災 工作

而引 致額外員工 開支， 有關開支則 可以計 劃的行政開 支支

付。申請機構須提供證明文件以便核實有關情況。   

角色和責任  

( 1 0 )  申請機構須負責以下工作：  

( a )  採購程序  —  應該由申請機構或其駐當地辦事處 2（下

稱 「 當 地辦 事 處 」） 執 行 。必 要 時，當 地 賑 災夥 伴 機 構
3（下稱「當地合作夥伴 」）可提供協助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駐 當 地 辦 事 處（「 當 地 辦 事 處 」）的 定 義 如 下 ： 申 請 機 構 所 屬 國 際 機 構

於 當 地 的 總 部 或 辦 事 處 ， 負 責 執 行 賑 災 計 劃 。  

3  當 地 賑 災 夥 伴 機 構（「 當 地 合 作 夥 伴 」）的 定 義 如 下 ： 一 般 為 當 地 的 政

府 或 非 政 府 組 織，於 當 地 有 聯 繫 網 絡，負 責 協 助 申 請 機 構 或 當 地 辦 事

處 於 當 地 執 行 賑 災 計 劃 。  

https://www.admwing.gov.hk/chi/pdf/DRF_Non_tangible_Relief_Support_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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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派 發 救 援 物 資 ／ 提 供 服 務  —  應 由 申 請 機 構 或 當 地 辦

事處執行。必要時，當地合作夥伴可提供協助；  

( c )  監督賑災計劃的執行；及  

( d )  向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提 交 賑 災 計 劃 的 評 估 報 告 及 經

審 核 帳 目 — 如 評 估 報 告 及 經 審 核 帳 目 是 由 當 地 辦 事 處

及／或當地合作夥伴協助擬備，申請機構應先仔細審核

才提交有關文件。  

處理申請  

( 1 1 )  秘 書 處 會 按 照 現 行 的 賑 災 基 金 撥 款 準 則 及 條 件 ， 處 理 每 宗

申 請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秘 書 處 可 要 求 申 請 機 構 就 有 關 計 劃 內 容

提供進一步資料。  

撥款準則  

( 1 2 )  賑災基金的撥款準則詳情如下：  

( a )  撥款範疇  

( i )  撥款應只限用於個別災禍 4的賑災工作，而非為

解決持續的困難 5。  

( i i )  只 有 性 質 及 災 情 均 引 起 國 際 社 會 響 應 賑 災 的 災

禍，才應撥款進行救援。  

( i i i )  有 關 支 援 應 僅 限 於 在 危 急 情 況 下 所 作 出 的 緊 急

救助。  

( b )  評估建議  

( i v )  撥款應基於下列情況批出  — 

I .  某 政 府 或 救 援 機 構 為 其 本 國 或 有 關 地 區 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包 括 自 然 災 禍 或 非 自 然 災 禍，例 如 核 ／ 化 學 品 設 施 發 生 爆 炸 或 是 造 成

重 大 損 毁 及 人 命 傷 亡 的 恐 怖 襲 擊 等 。  

5 例 如 難 民 問 題 、 戰 爭 或 災 後 復 修 ／ 重 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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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社會發出賑災呼籲；或  

I I .  本 港 註冊 的 救援 機構 6為 其 現正 進 行或 即 將

進行的賑災計劃而提出申請。在計劃完成後

提出的撥款申請，不會獲得批准。  

( v )  呼籲或申請應基於人道立場提出。政治因素不會

獲得考慮。  

( v i )  呼籲或申請應獲得本港市民一定程度的支持。  

( v i i )  申請機構提交的申請，均應概述賑災計劃的性質

及規模、受惠人的數目和類別，以及所需撥款的

金額。  

( v i i i )  申 請 機 構 應 在 過 往 從 事 類 似 的 賑 災 服 務 和 工 作

方面，具有良好紀錄。  

( i x )  撥款金額應足以產生效用。  

(x )  倘 若 收 到 超 過 一 份 性 質 相 似 並 為 同 一 災 禍 賑 災

的申請，則應考慮可能受惠的人數、提供救援的

速度，以及提供救援的性質。  

( c )  撥款條件  

(x i )  個別撥款應以現金一筆過支付。  

(x i i )  撥款應給予有關政府或信譽良好的申請機構。  

(x i i i )  最多只能 動用撥款的 5 %支付間 接費用或其他行

政開支。其餘撥款應全數用於賑災服務及工作。 

(x iv )  有 關 的 政 府 /申 請 機 構 須 在 指 定 期 間 內 向 香 港 特

區 政 府提 交評 估 報告 及 /或經 審核 的帳 目 (視 何 者

適用而定 )，說明撥款的用途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該 救 援 機 構 應 是 根 據 《 稅 務 條 例 》 (第 1 1 2 章 )  第 8 8 條 獲 豁 免 繳 稅 的

慈 善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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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措施  

( 1 3 )  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（下稱「委員會」）採取了一系列措施，

監察申請機構使用撥款的情況。有關監察措施的 詳情如下： 

( a )  要 求申 請機 構為賑災 計劃 訂定 時間表， 包括 預計 開始

及 完成 計劃 的日期， 並在 有關 日期起計 一個 月內 ，向

秘書處匯報計劃的關鍵進展；  

( b )  如 申請 機構 曾按授權 對經 審批 的賑災計 劃進 行有 限度

的微調修訂 7，必須在執行有關變動後一個月內通知委

員會；  

( c )  除上文第 (b )項的微調修訂外，如有迹象顯示賑災計劃

偏 離委 員會 批准的目 標（ 例如 時間表、 賑災 地點 及救

援物資種類 ），申請機構須事先徵得委員會的同意；  

( d )  申 請 機 構 於 每 次 採 購 程 序 須 取 得 不 少 於 三 個 報 價 記

錄 ，以 確保 適當運用 撥款 採購 救援物資 ，有 關程 序亦

須公平和公開；  

( e )  申 請機 構用 於支付賑 災計 劃間 接費用或 其他 行政 開支

的款項，不得多於撥款的 5 %或總開支的 5 %，以較少

者為準。這些開支不得用以資助機構的日常運作；  

( f )  申 請機 構須 清楚展示 救援 物資 由「香港 特別 行政 區政

府資助」或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賑災基金資助 」，並

在評估報告內提供照片，證明已妥為遵守有關規定；  

( g )  申 請機 構在 賑災計劃 完成 後六 個月內， 須提 交評 估報

告 及經 審核 帳目。評 估報 告應 就有關計 劃的 目標 （包

括 受惠 人數 和緊急救 援所 需時 間等）作 出全 面檢 討。

秘 書處 在審 閱評估報 告及 經審 核帳目後 會向 委員 會傳

閱 ，審 計署 在進行周 年審 計工 作時亦會 審閱 有關 報告

及帳目，以確保賑災計劃符合撥款的規定；  

( h )  申 請撥 款的 機構須提 交資 料， 確認已訂 立行 為守 則、

紀 律程 序、 招聘審查 及舉 報制 度，以預 防及 妥善 處理

員 工的 失當 行為。如 發生 不利 於受惠災 民及 賑災 基金

的 事件 ，包 括性騷擾 或剝 削、 虐待、欺 詐及 不當 使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在 撥 款 總 額 不 變 及 總 受 惠 人 數 不 減 少 的 情 況 下 ， 申 請 機 構 可 按 授 權 自

行 微 調 修 訂 （ 包 括 增 加 或 重 新 調 配 ） 受 惠 人 數 、 救 援 物 資 數 量 及 個 別

項 目 的 預 算 支 出 。 受 惠 人 數 及 救 援 物 資 數 量 的 變 動 上 限 為 原 來 數 目 的

2 0 %， 至 於 涉 及 個 別 項 目 的 預 算 支 出 的 修 訂 ， 則 不 設 上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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賑 災基 金撥 款等個案 ，機 構須 於獲悉事 件後 兩星 期內

向秘書處簡報，包括事件的性質及已採取的行動；及  

( i )  如 有申 請機 構嚴重違 反撥 款條 件，機構 除了 解釋 有關

情 況外 ，亦 必須提交 具體 改善 建議（例 如檢 討機 構執

行賑災計劃的程序和監察工作 ）。秘書處會按個別情況

提 出建 議， 供委員會 考慮 是否 需要作進 一步 行動 ；在

處 理該 機構 日後的撥 款申 請時 ，秘書處 亦會 按該 機構

過 去三 個財 政年度違 反撥 款條 件的記錄 提出 建議 ，供

委員會一併考慮。  

查詢  

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秘書處  

郵寄： 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 2 5 樓 2 5 61 室  
電話：  3 6 55  4 38 8  
電郵：  d r f @ cs o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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